
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案
公开选聘审计、评估机构的公告

（2026）真鑫破管字第003号
2025年12月1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区法院”）以(2025)川0402破申7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重整。并于2026年4月10日指定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担任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刘栓宁为负责人。2026年4月21日，东区法院发布（2025）川0402破6号《公告》。根据破产重整工作的需要，管理人特向社会公开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分别承担对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审计、评估工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 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真鑫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7496199726，地址：东区银江镇密地村第五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白在全。
经营范围：机动车驾驶员技术培训、小吃、中餐（按许可许可项目和期限从事经营）（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零售百货；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白在全
	80%
	800
	800

	王嫣
	20%
	200
	200


（二）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园丁驾校基本情况
分公司简介：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园丁驾校（以下简称“园丁驾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279395310XJ，地址：东区银江镇密地村第五村民小组，负责人：白在全。
经营范围：机动车驾驶员技术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园丁驾校基本情况
分公司简介：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园丁驾校（以下简称“米易园丁驾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21590468550T，地址：米易县攀莲镇水塘村八组，负责人：彭均。
经营范围：二级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B2、C1、C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2月21日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睡美人渡假山庄基本情况
分公司简介：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睡美人渡假山庄（以下简称“睡美人山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2689928422N，地址：攀枝花市东区枣子坪上街，负责人：白在全。
经营范围：小吃、中餐制售（不含凉菜）（按许可证许可项目和期限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报名条件
（一）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机构，其中，审计机构应取得财政部门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等有效资质证明文件；评估机构应同时取得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资质等有效资质证明文件。
（二）审计机构在2023年1月1日以来需具有破产重整、清算审计项目业绩；评估机构在2023年1月1日以来需具有破产重整、清算评估项目业绩。
（三）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应为编入人民法院从事破产审计、评估业务名册的机构。
（四）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及人员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等。
（五）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及人员与本次破产重整没有利益冲突和回避事由或可能影响忠实履职的其他情形。
（六）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提供服务工作的人员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并善于沟通、合作。
（七）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能适应动态工作需要，满足管理人对本破产重整案的完成时间、质量要求：
1.审计机构需及时开展相关工作，审计报告应在2026年5月30日前/管理人要求的时间内出具。
审计机构服务内容：（1）分别对真鑫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截止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之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并根据具体情况出具审计意见或审计报告或专项审计报告。（2）协助管理人审查真鑫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根据财务核查结果就债权审查发表专业意见。（3）协助管理人审查职工债权，核算职工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协助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和发表专业意见。（4）对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情形进行专项财务核查。（5）配合管理人对真鑫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财产状况报告、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变价方案、财产分配方案或重整计划方案的制定。（6）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根据会议要求对审计报告及相关工作成果进行解释、说明。（7）管理人认为需要审计的涉及会计、财务专业的其他工作。（8）配合管理人负责人安排的其他合理工作。
2.评估机构需及时开展相关工作，评估报告应在2026年5月30日前/管理人要求的时间内出具。
评估机构服务内容：（1）分别对真鑫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截止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之日的资产或对管理人需要进行单项处置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2）根据管理人需要，出具真鑫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偿债能力分析的报告。（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根据会议要求对评估报告及相关工作成果进行解释、说明。（4）根据管理人需要，出具其他价值咨询报告或提供其他专业工作。（5）配合管理人负责人安排的其他合理工作。
（八）本次选聘允许联合体参与。
（九）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收费合理，采取一次性固定报价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文印费、人员食宿费、税费以及实施中发生的其他各项费用，中选后不再增补其他任何费用。
三、报名材料及提交方式
[bookmark: _GoBack]（一）报名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有效的审计或评估机构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提供服务的审计师或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本机构基本情况；本机构参与破产重整、清算的工作经验；现场负责人及提供服务人员参与破产重整、清算的工作经验；团队人员组成；工作完成时间和报价等】。
5.承诺书【格式自拟，内容应包括：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及人员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等；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及人员与本次破产重整没有利益冲突和回避事由或可能影响忠实履职的其他情形；对工作中接触到的未经公开的信息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配合东区法院和管理人做好审计/评估工作；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则、业务规定和其他相关要求等】。
6.参选机构（审计、评估机构）认为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有意参选的相关机构应将上述报名材料一式叁份（正本一份、副本两份）、按序装订成册、密封并加盖公章向管理人提交。有意参选的相关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管理人将立即取消其选聘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
（2） 提交时间及方式
截止至2026年5月8日9:00时前将盖章版的报名材料扫描件发送至邮箱（897307805@qq.com），并在同日同时前邮寄送达纸质报名材料。
（3） 邮寄报名材料地点
攀枝花市机场路96号1502、1516室管理人办公室
（4） 联系人
刘栓宁，电话：15908148463  
罗孝端，电话：13508223777
四、评选方式及结果公示
（一）管理人将根据各参选机构的相关资质、机构规模、过往业绩、报价、完成时间等综合情况进行择优选取，并报东区法院备案。
（二）管理人将与中选审计/评估机构签订正式委托合同，未中选的参选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所提交的报名文件不予退还。
五、特别提示
（一）参与本次选聘活动所产生的各项费用由参选机构自行承担。
（二）如考虑保密性和特殊性，需要审计/评估机构在真鑫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现场开展审计/评估工作的，则中选机构应当提供拟派驻项目负责人、工作人员名单以及联系方式，并出具书面承诺函，保证上述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出具审计/评估报告等。
（三）因破产破产重整案件具有特殊性，由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实际情况决定审计/评估费用的支付时间。
（四）因对审计/评估工作内容及工作事项进行调整后东区法院或管理人要求出具新的或补充审计/评估报告的，不再额外增加费用。
（五）如审计/评估机构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或所出具的报告存在漏项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并相应调减费用。
（六）经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管理人将依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将审计费用、评估费用按照破产费用进行清偿。
（七）审计/评估机构参与本次选聘，即视为充分了解前述情况并接受前述付款方式，审计/评估机构不得因此停止或拒绝按约定推进相关工作，也不得因此拒绝出具咨询意见或报告。
特此公告。
攀枝花市真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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